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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提示：

　立法院於本（113）年5月28日三讀通過之立法院職權行使法修正條文及中華民國刑法增

訂第5章之1章名及第141條之1修正條文，經本院向立法院提出覆議，可惜未獲立法院表決

通過。

　前開法律雖已公布生效，惟考量除其修法程序已有重大明顯瑕疵，且牴觸憲法第1條所揭

示之民主國原則等問題，此外，規範內容亦有諸多違反憲法權力分立原則，以及違反法律

明確性原則、正當法律程序原則與比例原則，而有侵害人民基本權利等，為維護憲法及其

增修條文所建構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保障人民基本權利，行政院有必要依憲法訴訟法第

47條第1項規定，向憲法法庭提起憲法訴訟，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此外，為避免憲法所保

障之權利及公益遭受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同時向憲法法庭聲請暫時處分，於憲法訴訟判

決前，暫時停止相關條文之適用。

　在此再次強調提出憲法訴訟的目的，決不是反對國會改革，而是希望國會改革能夠合

法、合憲，透過憲法法庭之裁判，維護權力分立之憲政體制。

報告事項

一、財政部陳報「新青安貸款推動成效及優化措施」報告，請鑒核案。

　　決定：

（一）准予備查。

（二）為協助無自有住宅家庭購屋安居，財政部督導公股銀行辦理的青安貸款，截

至113年5月底，累計40萬餘戶，成效良好。因應近年全球通膨、房價上揚及

升息趨勢，財政部112年8月起推動新青安精進方案，除提高貸款額度、提供

利息補貼外，也延長貸款年限及寛限期，進一步減輕購屋貸款的負擔，使新

申貸受惠的人數快速成長，已協助5萬多個家庭。

（三）針對少數的民眾誤認而且誤用政府協助無自有住宅家庭購屋政策之良意，以

人頭戶申貸或有轉租等情事，請財政部嚴加督導公股銀行，澈底落實銀行公

會「防範投資客炒房及人頭戶申貸機制」規範，務必強化貸前徵信、審核及

貸後管理，同時即日起要求新貸戶簽署自住切結書，違反規定者取消優惠，

追回已補貼之利息，並且增訂本專案優惠每人限貸一次之規定。另請財政部

偕同內政部，透過資料勾稽、比對，強化稽查，必須杜絕不符自住使用用途

的情形，讓政府有限的財政資源每一塊錢都能用在刀口上。

（四）政府推動居住正義、打擊炒房，照顧年輕人的方向不變，但決不坐視破壞房

市交易秩序亂象。請內政部與地方政府通力合作，針對炒作房價各種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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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利用新青安貸款誇大不實推銷，或刻意揪團團購的情形，澈底清查，如

涉及不動產炒作，則依法裁罰，以促進整體房市的健全發展。

二、文化部陳報「國家語言發展推動情形」報告，請鑒核案。

　　決定：

（一）准予備查。

（二）多元語言文化是臺灣的珍貴資產，為復興提振及發展面臨傳承危機的國家語

言，行政院推動制定「國家語言發展法」，並於111年通過「國家語言整體發

展方案」，5年將投入324億元經費，打造國家語言友善使用環境，讓更多人

有機會接觸、學習、使用自己的母語。

（三）從文化部的報告，我們看到不管是基礎性的語料採集、母語輸入法建置、教

材編寫、師資培育，還是生活性的對話體驗、歌唱戲劇、影音製播，都已經

有相當成績。請相關部會持續推動，積極落實方案內各項工作，讓這塊土地

上的每一種國家語言都能夠聽、能夠講，甚至可以讀、可以寫，真正成為我

們生活日常的一部分。這是一項重要的施政，請各部會同仁全力以赴，促成

臺灣各族群語言的永續傳承及文化的多元發展。

（四）方才臺北市林副市長為都會區客家語言發展問題所提訴求，我深有感觸，這

就是臺灣可愛的地方，因為即使我們不會客語，但我們都展現了對客家文化

的高度重視。臺灣社會就是如此的多元且能互相尊重，這一點最值得我們珍

惜，因此，形式上的東西或許可以討論，但實質上的內涵才是臺灣人民最重

要的資產。未來臺北市政府辦理多元的客家文化相關活動時，也請客委會一

同參與，共同合作。更重要的是，我們要繼續努力落實「國家語言發展

法」，相信有朝一日，整個社會都有共識且成熟時，在多元尊重的底蘊下，

我們自然會發展屬於臺灣本土人民及民主價值的生活方式。

討論事項

一、本院人事行政總處簽陳文化部所擬「國家語言研究發展中心設置條例」草案，經史政

務委員哲等審查整理竣事，請核轉立法院審議案。

　　決議：

（一）通過，函請立法院審議。

（二）語言是基本人權，多元包容是臺灣民主的價值。為落實「國家語言發展

法」，營造平等、友善的多元語言環境，讓每位國民都能更有自信、尊嚴地

使用自己的母語，爰擬具本草案，規劃成立「國家語言研究發展中心」，作

為推動國家語言保存、研究及交流之專責機構，以積極改善我國各族群固有

語言流失、消逝及斷層危機，促進語言文化的傳承、復振及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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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案送請立法院審議後，請文化部積極與立法院朝野各黨團協調溝通，早日

完成立法程序。

（四）至於通傳會陳主委建議傳播媒體使用翻譯用語應合宜且有一致性問題，與教

育文化相關，請史哲政委協助督導研議。此外，我對原文翻譯也有些看法，

如之前寶林食物中毒事件的毒素，各界最初所援用的「米酵菌酸」（現則稱

為「邦克列酸」），由於當中有個「米」字，以致國人對於食用米製食品多

有疑慮，因此，我想提醒各位部會首長，隨著與國際間的交流更為頻繁，也

會接觸到更多新科技、新產品的引進，我們在翻譯時，除了要兼顧原意與世

界接軌外，也要以臺灣主體為本位，同時考量臺灣的社會文化，在傳播上也

比較容易為國人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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